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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教师用户（勤工学院用人单位、勤工机关用人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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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说明：

1、各学院、有关部门需指定相关负责人担任勤工学院用人单位或者

勤工机关用人单位角色，负责学院勤工工作的老师担任勤工单位管理组角

色，学院副书记角色可开通相关权限。

2、学生角色主要功能：勤工岗位申请、申请结果查看。

勤工学院用人单位、勤工机关用人单位角色主要功能：发布岗位、

学生岗位申请审核、酬金发放（上报）。

勤工单位管理组角色主要功能：经费划拨、酬金发放（审核）。

3、各学院、有关部门在发布勤工助学岗位及发放酬金时，应当参照

《杭州师范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》详见 2021 版《学生手册》第

169-17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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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勤工助学操作流程图

二、各角色用户使用说明

（一）学生用户

1、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证认证登录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xt.hznu.edu.cn）或

通过手机钉钉“微门户—常见应用—易班学工服务—学工系统”进入，点

击“全部服务—学生岗位申请”。注意：考虑到实际情况，每名学生最多

可以申请成功 2个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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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点击“申请”，了解岗位具体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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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符合岗位要求时，点击“申请”后开始填写个人信息、上传“个人简

历”、选择上班时间，点击“提交申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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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提交申请后，可在首页了解自己的岗位审批状态（“进行中”表示用

人单位未完成审批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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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如果岗位申请已被用人单位审核通过，可在“服务大厅—勤工助学—

学生岗位申请结果”中查看状态“办结事项”。

（二）教师用户
（勤工学院用人单位、勤工机关用人单位角色）

1、使用勤工学院用人单位角色发布岗位（从“勤工助学—岗位审核管理

—岗位发布管理”进入），点击增加并填写需求岗位要求。使用勤工机关

用人单位角色发布岗位时（从“勤工助学—岗位审核管理—岗位发布申请

（校级）”进入），需学工部进行审核后才能发布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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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生发起申请后，相关老师会收到钉钉消息中心的提醒。可通过学校

统一身份证认证登录学工系统（https://xgxt.hznu.edu.cn），或通过手机钉

钉“微门户—常见应用—易班学工服务—学工系统”进入。在系统的首页

“我的待办”中可看到学生的申请，也可通过“勤工助学—学生岗位审核

管理”中查看学生的申请。

3、查看学生的申请信息，根据实际情况点击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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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在“勤工助学—学生岗位申请审核”中查看已审核的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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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学生完成岗位任务后，发放酬金并上报管理组进行审核（从“勤工助

学—酬金发放”进入）。

【特别说明】若需要在酬金发放时，调整学生的酬金数额（困难生与非困

难生酬金标准不一），可以在本月酬金（元）栏目中直接修改数额即可。

6、勤工单位管理组审核酬金发放信息后，可以在“勤工助学—酬金发放

结果查询”中看到相关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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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明：如果出现没有当前功能或审核的确定按钮等情况，可检查下自己目

前登录的角色是否正确（应为：勤工助学-用人单位）。

（三）教师用户
（勤工单位管理组角色）

1、经费划拨（从“勤工助学—酬金管理发放—经费划拨”进入）。

2、酬金发放审核（从“勤工助学—酬金管理发放—酬金发放审核”进入）。



11

3、审核完毕后可以通过酬金发放结果查询看到相关记录，需要时还可以

导出（从“勤工助学—酬金管理发放—酬金发放结果查询”进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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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明：如果出现没有当前功能或审核的确定按钮等情况，可检查下自己目

前登录的角色是否正确（应为：勤工单位管理组）。


